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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72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以书

面送达和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8年 7月 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

的董事 7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有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项目“销售渠道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吉林

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阳泉”）。基于“销售渠道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的建设需要，且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本次向泉阳泉提供

不超过 19,828.00 万元有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销售渠道建设项目”，具体借款

情况如下： 

（1）借款金额：根据募集资金情况，公司将向泉阳泉提供借款人民币不超

过 198,280,000.00 元。为降低资金成本，在此限额内，泉阳泉可以周转使用。 

（2）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不超过 12个月。该笔借款可提前

偿还或到期续借。 

（3）利息的约定：执行同期银行 1 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如遇人民银行调

整贷款基准利率，本借款协议按调整后的同期基准贷款利率执行）。按实际借款

金额和天数计算利息。每季度结息一次。每季度末月的 21日为付息日。 

（4）借款用途：本项借款仅限于泉阳泉按照《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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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规定，

用于以泉阳泉为实施主体的“销售渠道建设项目”。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泉阳泉提供不超过 19,828.00 万元有息借

款专项用于实施“销售渠道建设项目”。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泉阳泉提供

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泉

阳泉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

权，财务风险可控。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吉林森林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及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8]22040005 号），“销售

渠道建设项目”实施主体泉阳泉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募投项目进展的实

际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对“销售渠道建设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同意泉阳泉以募

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1,473,865.13 元进行置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

司泉阳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未违反募投

资金投项目的有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27 日 


